
人員 流程 備註

社工

轉介單位提供
1-1個案同意書
1-2個案轉介單

（公文知會）

志工
老師

3-1基本資料表
3-2服務紀錄單

社工
4-1服務紀錄表
4-2結案知會

連結

否

轉介

是

是

否

否

是

電話或書面聯繫案
件

因應個別需求，訂
(修)定家庭教育服

務目標

提供家庭教育服務

服務是否結束

是否
受理

結束

案件符合家庭教育法施行
細則第2條所定之家庭教
育範圍，並依「有家庭教
育需求者評估基準」辦理

社工員於14天內進
行評估，並回覆

是否接受服務

經電話或書面聯繫，
個案拒絕服務，或
經3次電話或書面
仍無法取得聯繫

1.轉還原連結或轉介之單位續處
2.連結或轉介轉介其他單位

個案

屬連結或轉介案件

知會原連結單位

結案

服務結束或轉介

彙整服務紀錄

知會原轉介單位

倘仍有其
他多重需
求，應聯
繫並確認
原轉介單
位收案

單位評估為有家庭
教育需求，連結或

轉介案件

花蓮縣家庭教育中心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標準作業流程

提供個案同意書、轉介單

第一次訪視，須由原連結或轉介
之單位陪同訪視，若為多重問題
個案，則需：
1.召開輔導組志工幹部會議
2.與轉介單位共案評估

安排志工老師

聯繫人：林社工 電話：03-8569692#537 email：yhlin1723@hlc.edu.tw


